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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托车购销合同

供方：济南轻骑警用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

需方：贵州省森林病虫检疫防治站
甲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贵州明诚招标有限公司的《中标通知书》（明诚通[2010]ZG2010）及相关法律规定，经友好协商，签订本合同并信守下列条款，共同严格履行。

一、产品型号、数量、金额

	产品名称、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	总金额（元）
	交货时间

	QM125-7
	辆
	275
	4890
	1344750
	合同签订后二十六个工作日交付完毕

	合计
	大写：壹佰叁拾肆万肆仟柒佰伍拾元整


二、交（提）货地点： 贵州省内九个地（州、市）所在地，具体数量按需方要求。
三、运输方式及费用：汽运，运费和卸车费由供方承担。

四、包装标准：按国家行业标准，木箱包装，并提供木材的《植物检疫证书》。
五、结算方式：货到指定地点后，收货人在验收单上签字盖章，货到验收后统一支付95%的货款，留5%作质保金，12个月后无任何问题一次付清。供方按需方提供的单位名称开购车发票。   收货单位：九个地（州、市）森林病虫检疫防治站。
六、三包服务：按照国家标准实行一年或10000公里的质量三包，在当地建立售后维修站。

七、其他约定事项：每辆车赠送壹顶头盔（不能有警用标志），并按照需方的要求，在车上贴“森检”字样及森林病虫防治图徽。
八、违约责任：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在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九、本合同一式四份，供方、需方、财政管理部门、采购代理机构各执一份，有同等法律效力。供方和需方签字盖章生效。
供方：济南轻骑警用摩托车销售                需方：（盖章）

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签约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人：

单位地址：济南市和平路34号              
电话：0531-8656793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0851-6572993
售后服务：0531-86567968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地址：贵州省贵阳市延安中路91号
开户银行：山东省济南市中行                 组织机构代码证： 

          历下支行营业部                   
帐号：381600913188091001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550001
邮编：2500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 日  
济南轻骑警用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


JINAN QINGQI POLICE  MOTORCYCLE SALES CO.,LTD


地址ADD：济南市和平路34号  邮编PC：250014


NO.34,HE PING ROAD,JINAN,SHANDONG,CHINA


电话TEL：053186567909传真FAX：053185870700











